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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民 政 局

〔C类〕

〔公开〕

富民政函〔2025〕9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20 号
建议答复的函

李加轶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则核村委会老年活动中心建设缺口资

金》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中关于“解决则核村委会老年活动中心建设缺口资金”

的建议，经核实，则核村委会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7年

经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准立项获得2017年省级第二批彩票公益金

项目（昆财综〔2017〕90号）补助建设资金 20万元，该笔资金

为一次性建设补助资金，已于 2018年 4月全额下拨至则核村委

会。根据实际建设情况，2022年 10月，富民县民政局筹措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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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 13920 元下拨至该项目。您提出的给予解决缺口资金

174641.82 元的建议，由于不符合向上级民政部门继续申报条

件，且我局目前没有专项资金及其它可以用于补足资金缺口。

下步，将加强资金统筹，同时建议则核村委会通过多种渠道筹

集资金，解决缺口资金不足的问题。感谢您对养老服务设施建

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民政局

2025年 6月 24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毕红先，15*******6）
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人大代表委。

富民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




